
附件5

四川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
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到省级社有企业
兼职、任职管理办法
第一条  为鼓励和支持四川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机关（以下简称省社机关）和省属事业单位干部到省级社有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企业”）兼职、任职，促进人才合理有序、规范科学流动，激发人才队伍干事创业热情，努力构建双线运行体制机制，现结合省供销社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个人自愿、省社组织安排、上级组织批准等到企业兼职、任职的省社机关和省属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。
第三条  兼职人员的兼职时间一般为两个任期，每个任期为三年。兼职期间，兼职人员保持原单位职级和待遇不变，并享有与原单位在岗人员提拔任职、职级晋升、选派培训等方面的同等权利。
第四条  兼职人员在兼职期间，因身体原因难以胜任兼职工作的，可按照有关程序并出具有效的证明材料，经批准后回原单位工作。
第五条  兼职人员参加原单位年度考核，由所在企业提出考核建议意见报送原单位，与原单位人员统一进行考核，确定考核等次。
第六条  兼职人员因执行企业商务活动所发生的费用，符合在企业报销的按规定在企业报销，不得在原单位报销或两头报销。
第七条  省社和省属事业单位干部自愿选择到企业任职并与原单位脱钩的，可由所在企业按照该企业人才引进政策办理。
第八条  省社和省属事业单位干部到企业任职并与原单位脱钩的，享受所在企业的同等待遇。
第九条  省社直属企业干部，因工作需要并符合公务员调任条件的，经省社党组研究同意并报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后，可调入省社任职。
第十条  省社和省属事业单位到企业兼职人员，仍保留省社和事业单位现行职级，兼职不兼薪，兼职企业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、奖金、津贴、福利等报酬，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。
第十一条  兼职干部应每季度定期向分管领导和人事教育处报告兼职情况，年底形成工作总结报告，向省社党组专题书面报告兼职工作，执行兼职纪律规定和职务消费等情况。
第十二条  本办法如与国家、省有关政策相违背的，以国家、省有关政策规定为准。

第十三条  本发布之日起施行。2017年12月21日四川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印发的《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到省属社有企业兼职、任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川供发〔2017〕71号）同时废止。


—1—


